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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51� � � � � �证券简称：邦基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8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5号白金广场A座1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3,757,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1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

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由成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750,200 99.9940 6,800 0.006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暨使用募

集资金向子公司实缴

注册资本及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27,900,100 99.9756 6,800 0.024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伟、张明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山东邦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09� � �证券简称：禾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2

债券代码：113647� � � � � � � �债券简称：禾丰转债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大街169号禾丰股份综合办公大楼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3,387,7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67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金卫东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出席会议，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赵馨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会

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金卫东先生、ZUOXIAOLEI（左小蕾）女士因工作安排未能出

席，Jacobus� Johannes� de� Heus先生因在国外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部分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Marcus� Leonardus� van� der� Kwaak先生因在国外未能出

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在2023年度担保额度内增加被担保对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331,660 98.9420 4,056,096 1.058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在2023

年度担保额度

内增加被担保

对象的议案》

24,073,193 85.5805 4,056,096 14.419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银伟、周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766� � � � � � �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2023-55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于兰军先生通知，获悉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已于2023年

11月10日办理了解除质押并于 2023�年11月10日办理了再质押的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万

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于兰军 是 7,000 36.84% 7.24%

2021-11-1

8

2023-11-1

0

营口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盘锦分行

合计 7,000 36.84% 7.24%

二、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于兰军 是 7,000 36.84% 7.24% 否 否

2023-11-1

0

2024-12-0

1

营口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盘锦

分行

为其

他企

业提

供融

资担

保

合计 7,000 36.84% 7.24%

于兰军先生所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于兰军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 数 量

（万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 数 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于兰军 19,000 19.66% 8,000 15,000 78.95% 15.52% 0 0.00% 0 0.00%

合计 19,000 19.66% 8,000 15,000 78.95% 15.52% 0 0.00% 0 0.00%

四、其他情况

1、于兰军先生本次股份质押系为其他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兰军先生不存在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于兰军先生此次提供融资担保的其他企业的还款资

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具备资金偿付能力。

3、于兰军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及公司

治理产生影响。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五、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3773� � �证券简称：沃格光电 公告编号：2023-080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工业东路20号沃格光电南方基地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425,8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0102

注：公司总股本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71,382,564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易伟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胡芳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注册资本变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418,881 99.9907 6,990 0.009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418,881 99.9907 6,990 0.0093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全部议案均不需要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丁东、吕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727� � � � � � �证券简称：博迈科 公告编号：2023-038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4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7,412,3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77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彭文成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魏东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侯浩杰先生、汪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王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工程师代春阳先生、财务总监谢红军

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412,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412,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412,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412,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412,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412,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思潼、孙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2254� � � � � �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3-082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3年11月13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3

年11月13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10号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西全先生

7、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7,

985,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44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5,209,9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6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775,

6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86%。

8、全体董事及监事均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列

席会议。

9、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向海平、王毓朝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式书面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

案进行了逐项表决，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股份总数由862,934,983股增加至864,044,983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62,

934,983元变更为人民币864,044,983元，并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6,293.4983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6,404.4983万元。

2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6,293.4983万股，全部为

普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6,404.4983万股， 全部为

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代表办理上述注册资本变更及章程修订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备

案等全部事宜。

表决情况为： 同意307,955,0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01%；反对3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99%；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作出，表决结果为

“通过” 。

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0年度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3000吨高性能

芳纶纸基材料产业化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11,051.19万元（含利息收入，

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

表决情况为：同意307,963,0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27%；

反对2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7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864,11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254%；反对2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746%；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向海平、王毓朝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详见2023年11月1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03� �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2023-089

债券代码：110084� � � � � � � �债券简称：贵燃转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298号贵州燃气大营坡办公区2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9,668,7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53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铖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梅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8,274,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9,668,4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9,668,4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9,668,4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660,994 99.7489 2,007,472 0.2510 3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7,660,994 99.7489 2,007,472 0.2510 3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9,668,466 99.9999 0 0.0000 3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10,021,5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2、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3、议案1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4、议案1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沈诚敏、卢昶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09� � � � � �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3-073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1018号华安证券 210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35,087,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96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章宏韬先生

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4人，董事徐义明、董事舒根荣、董事胡凌飞、独立董事郑振龙、独立董事

曹啸、独立董事刘培林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马军伟、监事方达、职工监事盛靖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董事会秘书储军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6,048,383 99.6434 9,039,117 0.356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5,026,200 99.9975 61,300 0.002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5,026,200 99.9975 61,300 0.002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5,026,200 99.9975 61,300 0.002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3�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5,026,200 99.9975 61,300 0.002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4,961,200 99.9950 114,700 0.0045 11,600 0.00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825,247,443 98.9165 9,039,117 1.0835 0 0.0000

2

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834,225,260 99.9926 61,300 0.0074 0 0.0000

3

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的议案

834,225,260 99.9926 61,300 0.0074 0 0.0000

4

关于修订《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

法》的议案

834,225,260 99.9926 61,300 0.0074 0 0.0000

5

关于聘任公司2023年度审

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34,225,260 99.9926 61,300 0.0074 0 0.0000

6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834,160,260 99.9848 114,700 0.0137 11,600 0.00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军、音少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63� � � � �证券简称：圣晖集成 公告编号：2023-055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Sheng� Hue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越

南圣晖” ）。 本次担保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本公司” ）本次为越南圣晖提供的担保金额约为72.16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越南

圣晖提供的担保总额为52,014.87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后的累计担保金额，均在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不存在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越南圣晖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于2023年7月与NEWEB� VIETNAM� CO.,� LTD签

署有关《NEWEB� VIETNAM� CO.,� LTD越南厂房二期新建工程-机电工程》的工程合约书，工程造价

总计越南盾叁仟貳佰肆拾捌億（VND324,800,000,000），约为人民币9,992.52万元，工程工期预计为

2023年7月7日至2024年3月31日，工程自验收合格后保固两年，本公司对于合约中越南圣晖所负的一切

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预计保证期限为2023年7月7日至2026年3月31日，最终保证期限依实际验收日

期开始计算的保固期间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7月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号）。

因实际工程需求，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就工程追加部分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工程追加部分金额为越

南盾貳拾肆億贰仟叁佰伍拾柒万零叁佰贰拾柒元（VND2,423,570,327），约为人民币72.16万元，本公

司对于补充协议中越南圣晖所负的一切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预计保证期限为 2023年11月13日至

2026年3月31日，最终保证期限依实际验收日期开始计算的保固期间为准。

（二）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4月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3年4月28

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预计担保总额度的议案》，同意2023年度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其

中对越南圣晖担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股东大会同时授权董事长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及金额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符合相关

规定。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向越南圣晖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

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越南圣晖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2,014.87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47,985.13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Sheng�Huei�Engineering�Technology�Company�Limited

公司编号 0102264812

成立时间 2007年5月2日

实收资本/注册资本 350万美元/350万美元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

Floor� 8, �Hapulico� building, �No. � 1�Nguyen�HuyTuong, � NhanChinh�

ward,�Thanh�Xuan�district,�Hanoi,�Vietnam

股东构成 Acter�International�Limited�持股100%

经营范围 公司越南地区洁净室工程业务的开展

越南圣晖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9-30（未经审计） 2022-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644.97 11,124.81

负债总额 7,928.69 7,429.49

净资产 7,716.28 3,695.32

项目 2023年1-9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875.44 18,999.97

净利润 2,656.36 928.94

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影响越南圣晖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保证人：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发包方）：Neweb� Vietnam� Co.,� Ltd

乙方（承包商）：Sheng� Hue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2、担保额度：VND2,423,570,327，约人民币72.16万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为本补充协议中越南圣晖所负的一切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保证责任期间：预计2023年11月13日至2026年3月31日（工程验收后保固两年），最终保证期限

依实际验收日期开始计算的保固期间为准。

6、是否有提供反担保：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越南圣晖为本公司之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方面

实施全面有效的风险控制。 目前被担保方因业务发展需求，需本公司为工程合约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公

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认为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2023年4月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被担保人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续

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

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提供担保是为了解决子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求，为其工程合约提供担保，不存在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62,575.89万元，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为62,575.8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圣晖系统集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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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5: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11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62号办公楼1号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海周。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21,624,2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71,008,218股的

71.121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110,

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9％。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119,514,3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881％。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

109,8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8％。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为2,109,8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38％。

4、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

决。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股东大会通知的提案进行，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624,2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10,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苏涛、邓琦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3日


